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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7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優先免試入學實施計畫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6 年 11 月 24 日北市教中字第 10641778700 號函訂定 

一、依據 

（一）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35 條及第 37 條 

（二）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第 6條 

（三）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作業要點訂定應遵行事項第 5點及第 6點 

（四）基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作業要點 

二、目的 

（一）促進區域教育機會均等，鼓勵就近入學，或照顧弱勢學生就學權益，滿足學生適性入學

需求，提供家長教育選擇機會。 

（二）開發學生多元能力，激發學生潛力，導引學生適性發展。 

（三）鼓勵學校發展校本特色，留住社區優秀學生，獲取學生家長之辦學特色認同。 

三、實施原則 

（一） 秉持學生信賴保護原則 

    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辦理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國中部直升入學（及鄰近學校直

升）、基北區高級中等學校產業特殊需求類科優先入學等優先免試入學管道予以保留。

詳見相關實施計畫與招生簡章。 

（二） 強化學生就近與適性入學 

    105 學年度起本市部分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優先免試入學，引導本市高級中等學校發

展學校特色，落實學校本位課程發展，鼓勵學生就近與適性入學。 

（三） 逐步落實免試入學精神 

    107 學年度起，試行部分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全面免試優先入學，不採計超額比序項

目，以利性向明確的學生及早定位。 

四、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 

五、承辦學校：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六、招生學校：臺北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如附表)。 

七、招生學校申辦條件 

（一） 近三年入學學生來源比例符合優先免試就近入學條件之本市公立高級中等學校（如附

表）。 

（二） 本市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自行決定申請辦理，惟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35 條未接受政府補

助申請獨立招生之私立學校不得參與。 

八、招生對象 

（一）為促進區域教育機會均等及保障在地學生就學權益，以本市國中應屆畢業生為招生對

象。 

（二）以 107 學年度基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學生多元學習表現資料上傳期限前就讀本

市國中者為限（以「107 學年度基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規範日程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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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招生作業：由各招生學校聯合成立「臺北市 107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優先免試入學委員會」，

辦理相關招生簡章、工作進度及日程、招生名額、報名等事宜，另各招生學校自行

成立招生委員會辦理榜示、複查等作業。 

十、招生名額 

（一）本市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於本局規定比率內提報優先免試入學招生名額： 

1. 公立高中：該校核定免試入學總名額之5%至30%。 

2. 公立高職：該校核定免試入學總名額之5%至30%，並以各類科都有名額為原則，各

科提報名額不得高於該科核定免試入學名額50%。  

3. 有辦理校內國中部、毗鄰及鄰近國中學生直升入學者，優先免試入學招生名額比率

以扣除直升入學名額後之免試入學總名額，作為名額計算基準。 

（二）本市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於本局規定比率內提報優先免試入學招生名額： 

1. 以該校核定免試入學總名額之5%至30%。 

2. 高職或一校多科者，以各類科都有名額為原則，各科提報名額不得高於該科核定免

試入學名額50%。  

（三） 各招生學校實際招生名額，應由各校招生委員會依據上開原則決議，函報本局核定。 

十一、 招生方式 

（一）本市 107 學年度優先免試入學分二類型辦理，第一類係由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參與辦理全

面免試優先入學，第二類則係由公立及部分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參與。 

（二）本市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自行決定擇一類申請辦理，惟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35 條未接受

政府補助申請獨立招生之私立學校不得參與。 

（三）第一類(參與學校如附表) 

1. 申請第一類之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優先免試入學人數未超過各該招生學校(科)核

定之招生名額者，全額錄取。 

2.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辦理第一類優先免試入學遇有超額情形時，不採計超額比序項

目，而係採現場抽籤方式決定撕榜順序。相關抽籤及撕榜流程與方式由簡章另訂

之。 

（四）第二類(參與學校如附表) 

1. 申請第二類之各招生學校所提名額包含在免試入學總名額內，錄取方式、超額比序

項目及順次應依據「基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作業要點」辦理。申請人數未超

過主管機關核定優先免試入學之招生名額，則全額錄取；若超過主管機關核定之招

生名額，即依據前開作業要點所訂定之比序項目進行比序，依比序順次優先取得分

發資格。 

2. 優先免試入學採單一志願之報名原則，「志願序」積分均以36分計分。 

3. 各招生學校以招生名額2倍公告分發序名單，學生按照學校公告之分發序，於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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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時間至指定地點依序辦理現場登記、撕榜、報到等作業。 

（五） 其他特殊身分學生外加名額(含原住民學生、身心障礙學生、僑生、蒙藏生、政府派外

工作人員子女、境外優秀科技人才子女及退伍軍人等法律授權訂定升學優待辦法之特

種生)，皆以各招生學校核定優先免試入學名額乘以 2%，其計算遇小數點時，採無條件

進位法，取整數計算。 

（六） 各招生學校未足額錄取、未報到及報到後放棄之名額，所餘名額應納入「107 學年度基

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辦理。 

十二、 報名原則 

（一）本市國中應屆畢業生可於第一類及第二類中擇定一校報名。惟第一類錄取且未於期限內

聲明放棄者，不得報名第二類。 

（二）已於直升入學管道錄取且報到之學生，應於招生簡章規定期限內書面聲明放棄後，始得

報名參加本管道招生，倘已向就讀國中提出本管道報名申請者，則自動放棄申請資格。 

十三、 辦理日程及工作項目 

（一）第一類 

日期 工作項目 

107 年 5 月 21 日(一)9 時至 

107 年 5 月 22 日(二)12 時 
優先免試入學與報名 

107 年 5 月 23 日(三)10 時至 13 時 優先免試入學集體報名作業（國中至承辦學校送件） 

107 年 5 月 24 日(四)11 時 公告優先免試入學報名結果 

107 年 5 月 25 日(五)9 時-10 時 優先免試入學登記 

107 年 5 月 25 日(五)10 時 優先免試入學公開抽籤、撕榜、報到 

107 年 6 月 11 日(一) 8 時至 12 時 優先免試入學報到學生聲明放棄錄取資格申請 

備註：實際辦理日程以簡章公告為準。 

（二）第二類 

日期 工作項目 

107 年 6 月 8 日（星期五） 
寄發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單並開放網路查詢（上午） 

(時間以 107 學年度國中教育會考簡章公告為準) 

107 年 6 月 4 日（星期一）至 

107 年 6 月 11 日（星期一） 
優先免試入學報名 

107 年 6 月 13 日（星期三） 優先免試入學集體報名作業（國中至承辦學校送件） 

107 年 6 月 14 日（星期四）13 時 優先免試入學高中職資料檢核與審查作業 

107 年 6 月 15 日（星期五）11 時 優先免試入學公告分發序 

107 年 6 月 19 日（星期一）9時 優先免試入學登記、撕榜、報到 

107 年 6 月 19 日（星期一）15 時 優先免試入學報到後聲明放棄錄取資格截止 

備註：實際辦理日程以簡章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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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其他 

（一）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服務學習時數由渠等設籍之國中依「基北區免試入學服務學習

時數認證及轉換採計原則」進行採計。  

（二）原住民學生、身心障礙學生、蒙藏學生、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女、境外優秀科學技

術人才子女、僑生及退伍軍人等法律授權訂定升學優待辦法之特種生，依相關特殊身分

學生升學優待辦法辦理。  

（三）轉學生參加優先免試入學時，其比序項目，由新轉入學校就其轉出國中原有之學習表現

或紀錄加以認定。 

（四）凡錄取且報到之學生，應於招生簡章規定期限內書面聲明放棄後，始得報名參加 107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或特色招生等其他入學管道招生。 

十五、 預期效益 

（一）落實社會公平正義及教育機會均等，保障本市國中學生學習多元選擇權。 

（二）支持學校發展校本特色，留住社區優秀學生，獲取學生家長之辦學特色認同。 

十六、 本計畫經教育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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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臺北市 107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優先免試入學招生學校一覽表 
第一類(私立學校) 第二類(公立學校) 

編號 招生學校名稱 編號 招生學校名稱 

1 協和祐德高中 7 西松高中* 

2 大誠高中 8 中崙高中* 

3 景文高中* 9 永春高中 

4 滬江高中 10 和平高中* 

5 金甌女中 11 大直高中* 

6 強恕高中 12 明倫高中 

7 立人高中 13 成淵高中* 

8 十信高中 14 華江高中 

9 泰北高中 15 大理高中* 

10 南華高中 16 景美女中 

11 志仁高中 17 萬芳高中* 

12 育達高職 18 南港高中* 

13 東方工商 19 育成高中 

14 喬治工商 20 內湖高中 

15 稻江護家 21 麗山高中 

16 惇敘工商 22 南湖高中 

17 稻江商職 23 陽明高中* 

18 開南商工 24 百齡高中* 

19 開平餐飲(進修部) 25 復興高中 

第二類(私立學校) 26 中正高中 

編號 招生學校名稱 27 松山家商 

1 達人女中* 28 松山工農 

2 大同高中 29 大安高工 

3 文德女中 30 木柵高工 

4 衛理女中* 31 南港高工 

5 靜修女中
*
 32 內湖高工 

6 方濟高中* 33 士林高商 

註 1： *表示該校現有辦理直升入學 

註 2：學校辦理名單以「臺北市 107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優先免試入學簡章」公告為準。 

 


